

关于对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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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21年开展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的通知》（赣财购〔2021〕7号），市局从2021年6月至10月组织开展全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经调查，你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1、 铅山县葛仙山镇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采购项目
  未将音像资料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违反《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8﹞2号第十四。本机关认为，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八条，采购代理机构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中有违法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以罚款，可以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本机关对你公司作出予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处分。
二、永平镇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采购项目
未将音像资料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违反《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8﹞2号第十四。本机关认为，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八条，采购代理机构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中有违法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以罚款，可以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本机关对你公司作出予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处分。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财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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